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禮股

                                           109年度模試訴字第1號   02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03

       被　　　告　張大凡（年籍詳卷）  04

       選任辯護人  陳  明律師  05

                   郭皓仁律師  06

                   任孝祥律師  07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模偵  08

       字第1號），並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判決如下：  09

           主  文  10

       張大凡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11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12

           事  實  13

       一、張大凡原來在設立在臺北市內湖區江南街256 號5 樓之「可  14

           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可新公司」）擔任工程師，民國  15

           103 年間，張大凡因不滿主管林愛德所分配之工作量過重，  16

           於103 年11月28日從可新公司離職後，因此對林愛德心生怨  17

           恨，竟然萌生以行使偽造的可新公司員工證，進入可新公司  18

           殺害林愛德的犯意，依序為下列行為：  19

         103 年12月左右，張大凡先在桃園市某路邊攤買了柴刀2 把  20

           、菜刀2 把，再於104 年1 月左右，在大陸地區福建省某處  21

           買了電擊棒2 支、鐵製警棍2 支。  22

         張大凡在案發前明明知道自己已經不是可新公司員工，仍然  23

           將他之前用相機拍攝下來的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照片檔案，  24

           拿去照相館交給已經滿18歲的照相館員工，請不知情的照相  25

           館員工將識別證檔案列印出來，再把印出來的照片加以剪裁  26

           ，用這種方法偽造了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1 張。  27

         張大凡備妥上開物品後，在104 年2 月6 日早上7 、8 點左  28

           右飲用一小瓶維士比，再於同日中午12點，帶著備好的柴刀  29

           2 把、菜刀2 把、電擊棒2 支、鐵製警棍2 支、打火機2 個  30

           、火種1 包、小刀1 把、鐵鍊1 條，以及他自己製作的圖釘  31

           手環（即外層佈滿圖釘的手環）1 個，開車前往「可新公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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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等候，打算趁午休時間混入「可新公司」。接近下午  01

           1 時左右，張大凡把火種、打火機、小刀、鐵鍊藏放在身上  02

           ，把柴刀2 把分別放在長褲的左、右後口袋中，又把菜刀2  03

           把、電擊棒2 支插入腰際的自製刀套內，把鐵製警棍2 支放  04

           在長褲的右前口袋裡面，左手再戴上自製的圖釘手環，然後  05

           配戴列印剪裁出來的員工識別證，尾隨其他不知情的可新公  06

           司員工進入公司，用這種方法行使該張偽造的可新公司員工  07

           識別證，讓可新公司管制人員誤以為張大凡是該公司員工而  08

           放行，張大凡因此得以進入可新公司位於該大樓5 樓的辦公  09

           室內，並生損害於可新公司對於員工識別管理之正確性。  10

         張大凡進入辦公室後，右手拿著柴刀1 把、左手拿著電擊棒  11

           1 支，走到林愛德辦公室座位的右側，看林愛德正要趴在辦  12

           公桌上午休，就舉起柴刀，往林愛德的肩部以上的部位用力  13

           揮砍，但當時尚未入睡的林愛德警覺到座位右邊好像有人，  14

           所以在張大凡持刀砍下的同時坐直身體，並轉身察看，因此  15

           沒有被砍中頸部，但林愛德的右肩胛及右上臂各被張大凡砍  16

           中1 刀，其右肩、右臂因而分別受有「約125 、125 公  17

           分之（橫向）撕裂傷合併三角肌部分裂傷」的傷害，至此張  18

           大凡仍然沒有停手，林愛德只好奮力起身，用雙手緊抓張大  19

           凡握刀的手，同時大喊「請大家快來幫忙」、「殺人、殺人  20

           」等語，其求救聲引來同事葉德大等4 個人先後上前協助，  21

           眾人合力將張大凡制伏，並報警處理。  22

       二、警察到場後逮捕張大凡，並扣得張大凡所有之柴刀2 把、菜  23

           刀2 把、電擊棒2 支、鐵製警棍2 支、自製圖釘手環1 個、  24

           火種1 包、打火機2 個、小刀1 把、皮帶（含自製刀套）1  25

           條、鐵鍊1 條、偽造之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1 枚等物。  26

           理  由  27

       壹、證據名稱：  28

         證人陳冠軍在檢察官訊問時的證述。  29

         扣案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採證照片1張。  30

         扣案柴刀2 把、菜刀2 把、電擊棒2 支、鐵製警棍2 支、打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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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機2 個、火種1 包、小刀1 把、鐵鍊1 條、自製圖釘手環  01

           1 個、皮帶（含自製刀套）1條。  02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04 年4 月17日北市警鑑字第1043082850  03

           0 號函附鑑定書1 份。  04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4 年3 月18日刑紋字第10400166  05

           45號鑑定書。  0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及所附現場圖2 張、現  07

           場照片77張。  08

         扣案林愛德當日身著外套採證照片4張。  09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處104 年2 月16日、10  10

           4 年2 月24日診斷證明書、急診病歷、門診病歷、急診護護  11

           理評估表、創傷小組會診記單、急診部外傷簡圖、臺北市政  12

           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急診醫護生命徵候紀錄、出院病歷摘  13

           要、手術紀錄、手術影像照片、傷勢照片。  14

         證人林愛德在本院審理時的證述。  15

         證人葉德大在本院審理時的證述。  16

         便利超商外監視器影像翻拍畫面。  17

         被告於自小客車過夜之照片。  18

         被告的身心科就診紀錄。  19

         鑑定人鄭懿之在本院審理時的陳述。  20

         亞東紀念醫院104年10月28日精神鑑定報告書。  21

         卷附簡訊翻拍照片。  22

         被告在警察詢問、檢察官訊問、法院羈押訊問及法院審理時  23

           之陳述。  24

         被告與林愛德於104 年6 月5 日簽立之和解書。  25

         林愛德於104年6月8 日寄予被告張大凡之信件。  26

         被告前案紀錄表。  27

       貳、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  28

       一、被告成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29

           這部分犯罪事實，被告始終都承認，檢察官、辯護人也都沒  30

           有爭執，而且有證人即負責管理可新公司人事的可新公司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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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陳冠軍在檢察官訊問時的證述，以及被告於案發當天所使  01

           用的該張員工證照片可以證明，足以認定被告案發當天使用  02

           的員工證，不是可新公司所製作的，而是被告所偽造的，國  03

           民法官法庭因此認為被告成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04

       二、就被告是否成立殺人未遂罪，以及拿柴刀攻擊林愛德時，有  05

           沒有對於行為的理解或控制能力有明顯降低的狀況，檢察官  06

           、被告及辯護人均有爭執，所以本案之重要爭點為：  07

         被告持柴刀攻擊林愛德時，是基於殺害林愛德之意思，還是  08

           傷害林愛德之意思？  09

         被告持柴刀攻擊林愛德時，有沒有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  10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的情形？  11

           以下為國民法官法庭的結論及簡要理由：  12

         1.被告成立殺人未遂罪：  13

         依照被告本人在警察局及偵查庭的陳述，及證人林愛德在法  14

           院審理時的證述，可以得知被告103 年任職可新公司時，因  15

           為分配的工作量過大無法負荷，於103 年11月28日自可新公  16

           司離職，離職後仍然對負責分配工作的主管林愛德有所怨恨  17

           。  18

         依據扣案的柴刀2 把、菜刀2 把、電擊棒2 支、鐵製警棍2  19

           支、打火機2 個、火種1 包、小刀1 把、鐵鍊1 條、自製圖  20

           釘手環1 個、皮帶（含自製刀套）1 條等證物，可以得知被  21

           告在犯案時攜帶許多武器進入可新公司。  22

         依據扣案的上述證物以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查報  23

           告及所附現場圖2 張、現場照片，可以得知被告是從他所攜  24

           帶進入可新公司的武器中，選擇刀刃面積最大的柴刀來攻擊  25

           林愛德，而且選擇在林愛德午休時間來下手。  26

         依照證人林愛德的證述以及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  27

           診療處104 年2 月16日、104 年2 月24日診斷證明書、急診  28

           病歷、門診病歷、急診護護理評估表、創傷小組會診記單、  29

           急診部外傷簡圖、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急診醫護  30

           生命徵候紀錄、出院病歷摘要、手術紀錄、手術影像照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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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勢照片這些關於林愛德傷勢的證據，可以得知被告當時是  01

           持柴刀往林愛德肩部以上的位置揮砍，只是碰巧林愛德剛好  02

           起身，才只有砍到肩膀，但是從傷口的深度及林愛德外套內  03

           的血液沾染狀態來看，被告下手的力道並不輕微，而是使用  04

           相當的力道揮砍。  05

         再依據證人林愛德、葉德大的證詞，被告揮砍林愛德後，也  06

           沒有放棄手上的刀具，而是經過林愛德、葉德大及其他可新  07

           公司在場的員工壓制而奪下。  08

         最後被告在遭到逮捕後，在警察詢問、檢察官訊問及法院訊  09

           問時，也都明確承認有殺害林愛德的想法意圖。  10

         綜合以上各項的證據、事實，被告下手時確實有殺害林愛德  11

           之意思，只是沒有產生林愛德死亡的結果，所以構成殺人未  12

           遂罪。  13

         2.被告沒有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的  14

           情形：  15

           依照專業的亞東醫院精神科醫師鄭懿之鑑定結果，認為被告  16

           的行為理解能力及控制能力，都沒有明顯較一般人為降低的  17

           情形。而從被告的身心科就診病歷紀錄來看，被告雖然患有  18

           憂鬱症、泛焦慮症等等精神疾病，但從案發後被告的就案發  19

           過程的說法來看，被告在案發時的行為理解能力及控制能力  20

           並沒有降低的狀況，所以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2 項的規定。  21

       參、所犯法條：  22

           被告的行為，是觸犯刑法第271 條第2 項、第1 項的殺人未  23

           遂罪，及同法第212 條、第216 條的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24

       肆、量刑之理由  25

       一、被告一開始的犯罪計畫就是以偽造的可新公司員工證，進入  26

           可新公司殺害林愛德，所以被告主觀上是基於同一犯罪計畫  27

           而緊接實施犯罪行為，為了避免過度評價被告的行為，所以  28

           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應該是以一行為觸犯殺人未遂罪及行  29

           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之想像競合犯，依照刑法第55條規定，以  30

           較重的殺人未遂罪來論處。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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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告持刀揮砍林愛德的行為，並沒有產生林愛德死亡的結果  01

           ，符合刑法第25條第2 項未遂減刑的要件，而且考量被告行  02

           為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應該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減刑  03

           。  04

       三、刑法第57條科刑因子的說明：  05

         犯罪之動機、目的  06

           被告因為不滿林愛德在可新公司所分配的工作量，因而產生  07

           殺害林愛德的意思。  08

         犯罪所受之刺激  09

           依照辯護人提供的便利超商外監視器影像翻拍畫面、被告於  10

           自小客車過夜之照片，被告當時處於經濟能力不佳之之狀態  11

           。  12

         犯罪之手段  13

           被告以偽造的可新公司員工證進入可新公司，再持刀刃面積  14

           較大且鋒利的柴刀揮砍林愛德。  15

         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  16

           被告年幼時因疾病造成右耳聽力大幅受損，為高中畢業，當  17

           兵後接受電子方面訓練後，曾在各種電子設備公司工作，十  18

           數年前與妻子結婚，育有一子女，但因婚後與其餘女子交往  19

           ，而與妻子產生爭吵，而於102 年4 月與配偶離婚。又被告  20

           案發前並無任何犯罪紀錄。  21

         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22

           被告與林愛德前為部屬與主管之關係。  23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24

           被告持刀揮砍林愛德，致林愛德受有上述之傷害，雖未產生  25

           死亡結果，但也造成林愛德身體、心理上的影響。  26

         犯罪後之態度  27

           被告審理過程中承認持刀揮砍林愛德，否認有殺人的意思。  28

           另外被告已經與林愛德達成和解，林愛德願意原諒被告。  29

         綜合上述，並考量林愛德在本院審理過程中對於量刑表示的  30

           意見，國民法官法庭決定判處被告有期徒刑7年6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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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沒收部分  01

           扣案之柴刀2 把、菜刀2 把、電擊棒2 支、鐵製警棍2 支、  02

           自製圖釘手環1 個、火種1 包、打火機2 個、小刀1 把、皮  03

           帶（含自製刀套）1 條、鐵鍊1 條、偽造之可新公司員工識  04

           別證1 枚等物品，都是被告所有，且是供作本件犯罪所用的  05

           工具，應該依照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  06

       本案經檢察官林嘉宏、謝幸容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07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0　　日  08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明宏  09

                                             法　官  陳孟皇  10

                                             法　官  李昭然  11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12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13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14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15

                                             書記官  程翠璇  16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0　　日  17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18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 條（偽造變造特種文書罪）  19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20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21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22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23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24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25

         26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 條（殺人罪）  27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8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9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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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柴刀2 把、菜刀2 把、電擊棒2 支、鐵製警棍2 支、自製  01

             圖釘手環1 個、火種1 包、打火機2 個、小刀1 把、皮帶  02

             （含自製刀套）1 條、鐵鍊1 條、偽造之可新公司員工識  03

             別證1 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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